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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龙华府办规〔2017〕2 号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
龙华区促进工人类及未就业随军家属 

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街道办，区直各单位，驻区各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促进工人类及未就业随军家属就业实施办

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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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促进工人类及未就业随军家属 
就业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科学合

理、可持续的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机制，进一步做好深圳市龙

华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维护随军家属的合法权益，根据《国

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批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

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国发〔2013〕42 号）、《广

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军区关于批转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军

区政治部〈广东省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细则〉的通知》（粤

府〔2014〕34 号）和《关于转发市劳动保障等部门〈深圳市促

进随军家属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府办〔2006〕163 号）

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龙华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随军家属是指符合总政治部规定的部

队军人家属随军条件、经部队师级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并经深圳

市军转办核审，且将首次就业促进任务下达给龙华区的工人类及

未就业的驻深部队现役干部和士官家属。 

第三条  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工作坚持社会化就业和内部安

置相结合，鼓励扶持自主择业创业，促进随军家属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 

第四条  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负责统筹随军家属的

就业安置工作，区党政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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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等，均有按规定接收安置随军家属就业的义务，保障随

军家属就业安置优待政策落实。鼓励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等有

用工需求的企业安置随军家属就业。 

第五条  按照政府导向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安置

质量和水平，拓宽随军家属安置渠道，提供以下安置途径：政府

公益性岗位安置、随军家属自谋职业安置。龙华区各相关单位将

为符合条件的随军家属提供就业、创业、培训等相关服务。 

第二章  政府公益性岗位安置 

第六条     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负责统筹和协调各街

道办、区直部门预留或置换公益性就业岗位，用以安排随军家属

就业。可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对随军家属进行考核。以统一考试

招用失业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安排一定数量或

比例的公益性岗位选招、选聘随军家属。 

以下公益性岗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安置随军家属就业： 

（一）机关事业单位从事内部工勤辅助工作的临聘岗位和社

区工作站的工作岗位； 

（二）政府设立的协助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交通协警、治安协

管、城市协管、劳动保障协管、房屋租赁管理等公益性岗位。 

第七条  随军家属应服从组织安排，积极主动地参加应聘。

随军家属出现下述情形之一的，视为放弃安置就业，不再列入安

置计划： 

（一）在安置岗位工作条件和工资不低于该岗位深圳市平均

水平的情况下，无正当理由不服从组织安排推荐就业达 2 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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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随军家属接到用人单位录用通知后，未在用人单位规

定的时间内报到上班，无故逾期 15 天不报到的。 

第三章  随军家属自谋职业安置 

第八条  选择自谋职业的随军家属，由本人填写《深圳市龙

华区随军家属自谋职业申请表》，送配偶所在部队政治部门加具

意见后，携申请表、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随军证明和配偶

在职证明，交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审核，审核通过的，

按深圳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2 倍，以第一年 30%、

第二年 30%、第三年 40%的比例分三年向申请人发放自谋职业安

置补助金，补助金发放时间为每年的 1月份。 

第九条  领取自谋职业安置补助金的随军家属视同已经安

置就业，不再列入今后的安置计划，且不能享受基本生活补贴和

社会保险补贴待遇。领取自谋职业安置补助金的随军家属，自领

取之日起 3年内如进入本市财政供养单位就业（含劳务派遣等方

式），经核实，剩余未领取的安置补助金部分不予发放；随军家

属在领取自谋职业安置补助金期间，其配偶调往市外部队或双方

婚姻关系解除的，剩余未领取的安置补助金部分不予发放。 

第十条        凡由政府安置过、已在本市财政供养单位就业和在

政府安置前已自谋职业的随军家属不能领取自谋职业安置补助

金。 

第十一条     鼓励自谋职业的随军家属自主创业，为创业随军

家属提供项目信息、政策咨询、创业技能培训和其他跟踪扶持，

并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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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深圳市自主创业扶持补贴办法>的通知》(深人社规〔2015〕

20 号)有关规定享受创业优惠政策。 

第十二条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随军家属，以及为安置随军家

属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

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附件 3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一条第三十九款规

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对选择自谋职业的随军家属，龙华区公益职业介

绍服务中心通过采取与企业对接推荐就业、举办专场招聘会等多

种方式促进就业。 

第四章  随军家属其他政策补贴 

第十四条  随军家属在被用人单位正式录用前，龙华区民政

局（人力资源局）免费提供 1次职业技能培训。随军家属可根据

自身情况到市、区（新区）劳动部门认定的职业培训机构参加职

业技能培训。培训费用由随军家属本人先行垫付，培训后成绩合

格的，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补贴预交培训费的 70%，实

现就业后，再补贴剩余的 30%。随军家属参加技能鉴定和技能鉴

定类培训的各类补贴参照有关政策执行。随军家属经培训并参加

职业技能鉴定合格的，颁发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并优先推荐就业。 

第十五条  对未安置或下岗的随军家属（已安置因个人原因

未就业的除外），经龙华区民政局（人力资源局）审核通过后，

按每人每月70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对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

随军家属按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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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家属实现灵活就业、办理就业登记手续并以个人身份缴

纳社会保险的，经核实后，按照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准给予社会

保险补贴。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 

第十六条        军队干部和士官退出现役、退休或调离深圳后，

其未就业或下岗的随军家属不再享受以上基本生活补贴和社会

保险补贴待遇。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十七条        随军家属自谋职业安置补助金、基本生活补贴和

社会保险费补贴等费用纳入年初部门预算安排，根据工作需要按

时足额划拨资金。 

第十八条        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或政策对随军家属就

业安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龙华区民政局（人力

资源局）所有。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期 3年。本办法

实施前已经安置就业的随军家属，按照原安置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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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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